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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天保工

程）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天保工程财政专项资金（以下

简称天保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天保工程顺利实施，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上游、黄河上

中游地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实施方案》和《东北、内

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天保资金是指中央财政根据《实施方案》的要

求，安排用于天保工程的专项资金，包括森林管护费、中央

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森林抚育补助费、社会保险补

助费、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费。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财政、林业主管部门以及

《实施方案》确定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单位（以下简

称实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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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预算管理 

第四条  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通知转移支付指标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预[2010]409 号），财政部于每年 9 月 30 日

前，将下一年度天保资金中的森林管护费、社会保险补助费

和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费等指标提前通知各省（含自治

区、直辖市，下同）财政部门。省、市、县级财政部门要将

提前通知的指标，层层落实到实施单位，并全额编入下一年

度预算。 

国家林业局直属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天保资金，按照部门预算管理程序和要求分别编入

国家林业局部门预算和兵团预算。 

第五条  省级财政部门可按照有利于统筹安排的原则，

在森林管护费、社会保险补助费、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费

之间进行适当调整。省级财政部门会同省级林业部门将经省

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调整方案，抄报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 

第六条  天保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

截留、挤占、挪用、强行划转或抵扣各种债务和税金等。 

第七条  天保资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

定执行。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应当执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 

第八条  各级财政、林业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要建立健

全天保资金管理制度，严格实行预决算制度。 



 3 

第九条  省级财政部门会同省级林业主管部门于每年 4

月 30 日以前向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报送上年度天保资金总

结报告。总结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上年度天保工程进展情况，

天保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地方财政投入和国有森工企业、

国有林场改革情况。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的天保资金总结报告由国家林

业局于每年 4 月 30 日以前报送财政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天保资金总结报告由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务局于每年 4 月 30 日以前报送财政部和国家林业

局。 

第三章  森林管护费 

第十条  森林管护费包括国有林管护费，集体和个人所

有的地方公益林管护费补助。 

第十一条  国有林管护费是指专项用于管护国有森林

资源所发生的各项经费支出，主要包括森林管护的人员经

费、公用经费、相关设施建设维护和设备购置费等。国有林

管护费重点保障森林管护人员的工资性支出。国有林管护费

标准为每亩每年 5 元。 

第十二条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地方公益林管护费补助

是指用于集体和个人管护地方公益林的补助支出。集体和个

人所有的地方公益林管护费补助标准为每亩每年 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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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第十三条  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是指中央

财政对天保工程区内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安排

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的标准为每亩每年 10 元。 

第十四条  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申请、使

用、管理等有关要求按照《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中

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

[2009]381 号）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森林抚育补助费 

第十五条  森林抚育补助费是指专项用于国有中幼林

抚育所发生的各项经费支出。森林抚育补助费标准为每亩

120 元。 

第十六条  森林抚育补助费的申请、使用、管理等有关

要求，按照《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森林抚育补贴试

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农[2010]546 号）相关规

定执行。 

第六章  社会保险补助费 

第十七条  社会保险补助费是指专项用于补助实施单

位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五项社会保险

的缴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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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社会保险补助费，以各省 2008 年社会平均

工资的 80％作为社会保险年缴费工资总额，补助比例合计为

缴费工资总额的 30%。其中：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比例 20%、

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比例 6%、失业保险补助比例 2%、工伤保

险补助比例 1%和生育保险补助比例 1%。 

第十九条  实施单位应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

例》（国务院令第 259 号）的规定按时足额向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七章 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费 

第二十条  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费是指专项用于各

级实施单位承担的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包括教育经费、

医疗卫生经费、公检法司经费、政府经费、社会公益事业经

费、改革奖励资金。 

第二十一条  教育经费是指实施单位承担的基础教育

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及教育管理部门的经费支出。教育

经费的标准为人年均补助 30000 元。 

第二十二条  医疗卫生经费是指实施单位承担的医院、

防疫站、卫生所及医疗卫生管理部门的经费支出。医疗卫生

经费的标准为：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人年均补助 15000

元，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人年均补助 10000 元。 

第二十三条  公检法司经费是指实施单位承担的公安

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安全局的经费支出。公检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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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的标准为人年均补助 12000 元，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

人年均补助 15000 元。 

第二十四条  政府经费：是指各级政企合一实施单位承

担的政府事务类经费支出。政府经费的标准为人年均补助

30000 元。 

第二十五条  社会公益事业经费：是指各级实施单位承

担的消防、环卫、街道、广播电视、供水、供热等社会公益

事业单位的经费支出，主要保障人员经费支出。 

第二十六条  改革奖励资金：是指对有关省剥离实施单

位办教育、医疗卫生职能给予的延续补助资金，以及支持国

有森工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措施得力、取得显著成效给予的奖

励资金。 

第二十七条  天保工程实施过程中，实施单位政策性社

会性职能移交地方政府管理、公检法司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

算管理的相关补助资金，以及改革奖励资金，重点用于补充

地方政府接受剥离机构和人员的经费等巩固改革成果支出，

具体用途由省级财政部门商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研究确定。 

第八章  固定资产管理 

第二十八条 实施单位用天保资金购置固定资产需报

同级财政部门审批，所购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 

第二十九条 实施单位要加强对天保资金购置的固定

资产管理，建立固定资产账簿和卡片，定期进行核对，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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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卡、账实相符。建立健全固定资产领用、保管、保养、管

理制度，并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清查。 

第九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各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要对天保资

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违

反本办法规定以及截留、挤占、挪用或造成资金损失的行为，

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处罚。 

第三十一条 实施单位要建立健全天保资金内部财务

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管理。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省级财政部门商省级林业主管部门依据

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抄报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 

第三十三条  随着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和物价变

化，财政部将会同国家林业局在充分调查、分析、论证的基

础上，适时研究调整天保资金有关标准。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家林业局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2006

年 10 月 25 日印发的《天然林保护工程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规

定》（财农[2006]223 号）同时废止。 

 


